
独立董事关于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方大锦化化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拟终止本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100%股权、威科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成都创新达微波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基于我们的

独立判断，现就公司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 2016 年启动至今历时较长且后续审核仍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为配合并快速推动公司的战略发展及产业调整，公司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均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启动以现金方式收购长沙韶

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威科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相应股权事项。公司本次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材料齐备，程序合法、合规； 

3. 我们同意将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独立董事： 吴志坚  刘春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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